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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1 號 類別：交通 

案 由：請審議為交通部公路總局 109 年度公路公共運輸多元推升計畫補助市

府「建構一般型候車亭 40 座、集中式站牌 50 座」、「捷運後驛站大型

候車設施」及「無障礙候車環境改善工程推動計畫」案，補助經費 1,559

萬 7,140 元及市府配合款 780 萬 2,860 元，總計 2,340 萬元整，擬先行

墊付執行案。 

委員會審查意見：同意辦理。 

大 會 決 議 日 期：109 年 12 月 8 日 

大 會 決 議 會 次：第 4 次定期大會第 45 次會議 

大 會 決 議 內 容：同意辦理。 

復  文  字  號：109.12.10 高市會交字第 1090013613 號函 

附 高雄市政府提案 

案 由：為交通部公路總局 109 年度公路公共運輸多元推升計畫補助市府「建

構一般型候車亭 40 座、集中式站牌 50 座」、「捷運後驛站大型候車設

施」及「無障礙候車環境改善工程推動計畫」案，補助經費 1,559 萬

7,140 元及本府配合款 780 萬 2,860 元，總計 2,340 萬元整，擬請准予

以墊付款方式辦理，提請審議。 

說 明： 

一、依據交通部公路總局 109 年 8 月 27 日路運計字第 1090105054 號函及

109 年 9 月 25 日路運計字第 1090113416 號函辦理。 

二、交通部為提倡綠色人本運輸、健全公共運輸經營環境、提供優質公

共運輸服務、降低對環境與能源的衝擊、保障偏遠地區基本民行，

制定「公路公共運輸多元推升計畫」補助各地方政府。 

三、旨案業經交通部公路總局同意補助，說明如下： 

建構一般型候車亭 40 座、集中式站牌 50 座（計畫編號 110KHG01）：

交通部公路總局同意補助 1,045 萬元，本府自籌 385 萬元。 

大型候車設施─捷運後驛站（計畫編號 110KHT02）：交通部公路

總局同意補助 123 萬 7,140 元，本府自籌 326 萬 2,860 元。 

無障礙候車環境改善工程推動計畫（計畫編號 110KHT01）：交通

部公路總局同意補助 391 萬元，本府自籌 69 萬元。 

四、本案總經費計 2,340 萬元整，其中中央補助 1,559 萬 7,140 元、本府需

另自籌 780 萬 2,860 元，擬依行政院 108 年 12 月 12 日函頒「各機關

單位預算執行要點」第 44 點第 4 款及第 6 款規定，得支用墊付款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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並依同要點第 45 點規定報請本市議會同意墊付，俟後於 110 年度追

加預算或 111 年度補辦預算。（歲入：1,559 萬 7,140 元，歲出：2,340

萬元）及帳務轉正事宜。 

辦 法：請貴會同意交通部補助款撥入本府交通局後，先行以墊付款動支，並

以 110 年度追加預算或 111 年度補辦預算方式，辦理帳務轉正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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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2 號 類別：交通 

案 由：請審議交通部補助市府捷運工程局辦理「高雄都會區大眾捷運系統整

體路網規劃評估委託技術服務案」經費 900 萬元，市府自籌款 1,000

萬元，合計總經費 1,900 萬元，擬先行墊付執行案。 

委員會審查意見：同意辦理。 

大 會 決 議 日 期：109 年 12 月 22 日 

大 會 決 議 會 次：第 4 次定期大會第 55 次會議 

大 會 決 議 內 容：同意辦理。 

復  文  字  號：109.12.23 高市會交字第 1090014478 號函 

附 高雄市政府提案 

案 由：請審議交通部補助市府捷運工程局辦理「高雄都會區大眾捷運系統

整體路網規劃評估委託技術服務案」擬先行墊付執行案。 

說 明： 

一、依據交通部 109 年 10 月 5 日交路字第 1090026204 號函辦理。 

二、旨案經獲交通部同意分 2 年度共補助 900 萬元（109 年度支應 539.16

萬元 110 年度支應 360.84 萬元），本市配合款 1,000 萬元，合計 1,900

萬元，未及編列 109 年度預算，擬辦理墊付。 

三、本案業經本（109）年 11 月 3 日本府第 498 次市政會議審議通過，為

利本案執行，擬依「各機關單位預算執行要點」第 44 點第 4、6 款及

第 45 點、第 46 點之規定辦理墊付，於本會期專案送請貴會同意墊付，

並循預算編審程序於 110 年度納入追加預算或爾後年度補辦預算，進

行帳務轉正。 

四、檢附交通部同意補助函影本（如附件）。 

辦 法：敬請審議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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